
「新北市大漢溪加嚴放流水標準」研商會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3年12月4日（星期三）上午10時00分

二、會議地點：本局4樓402會議室

三、主席：許主任秘書銘志                                                紀錄：趙宏達

四、出席（列）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略）

七、與會單位綜合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

1.本會於106年環境部水保司同時要進行氨氮及硼管制時，本會曾發函提出產業困境詳如

下附件；最終獲環境部水保司同意電鍍業及金表業實施三階段放流水氨氮及硼加嚴標

準。

1
1



2.環境部水保司從113年起已針對電鍍業及金表業實施第二階段放流水氨氮加嚴標準，本

會會員正積極配合污染削減中。因環境部管制對象與貴府擬加嚴的主要行業別相同。

建議應該將環境部水保司第二階段實施後的氨氮減量效益納入整體評估，再審慎評估

是否要加嚴。

3.簡報第16頁僅列出41家受衝擊對象，無法了解各行業別或各管制對象對大漢溪氨氮水

質的貢獻度，請貴府提供相關貢獻度資料供參考。如果少數高氨氮濃度或氨氮排放量

大之業者其污染量貢獻度較高，應優先要求其進行改善降低排放量，而非採取全面性

的加嚴管制作法。

4.法規加嚴須考量技術可行性，合理的法規加嚴，有助於降低環境衝擊；惟倘過度嚴格

，將嚴重影響合法廠商的生存權益。環境部水保司訂定116年氨氮放流水標準60mg/L已

充分考量產業實務及技術可行性，貴府擬加嚴至30mg/L，將嚴重衝擊產業營運。

5.建請參考其他縣市做法有條件式的加嚴，如桃園市大坎坑溪加嚴對象為大於1,000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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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針對排放濃度超過一定限值者進行加嚴管制。

6.請速提供本次管制區域內受衝擊的電鍍及金表業者名單，以利本會公告與協助會員及

早申請輔導或進行其他改善措施。

(二)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情況說明：

1.目前已知除氨氮技術中，僅有生物處理較為成熟，企業既設廠區多為老舊建築且無多

餘土地增建處理設施，此加嚴要求對於企業恐有實際設置的困難。

2.多數企業位於產業園區內，氨氮來源主要為生活污水，且污水量小（1~300CMD），且

廢(污)水納入公共下水道由產業園區統一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才排入承受水體，要求每個

企業獨立設置除氨氮設施，不符成本效益且不符合邏輯。

3.貴單位提供之檔案(附件2-新北市大漢溪加嚴放流水標準-簡報)，其中第13頁舉例『桃園

市-大坑坎溪加嚴後氨氮下降至10~30 mg/L』之案例，但經查『桃園市大坑坎溪放流水

標準』，其管制對象為『廢（污）水許可核准之最大日排放量規模達每日一千立方公

尺以上者』，意即僅管制對於大坑坎溪水質有較大影響之排放源，非所有企業一併適

用。

綜上所述，考量企業實際設置之成本及取得之效益，提供以下建議：

1.「新北市大漢溪加嚴放流水標準」首先應該針對管制放流水直接排放至大漢溪流域者

（即僅管制排入承受水體者），執行管制力才會是直接且有效的；間接排放者不納入

本次加嚴範圍。

2.間接排放者之企業位於產業園區內，則由產業園區遵循「新北市大漢溪加嚴放流水標

準」精神，由產業園區負責與企業協調及檢視納管限值氨氮加嚴的必要性，以及提供

協助及輔導企業，以符合納管限值之要求。

3.應優先列管大排水量的企業，管制廢（污）水許可核准之最大日排放量規模達每日一

千立方公尺以上者，以最低之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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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優先列管排放高濃度氨氮製程的企業，且企業若無去除氨氮的知識及專業，市府應

建立廢水氨氮處理輔導團隊，輔導排放高濃度氨氮廢水之企業達到本次加嚴標準。

5.非直接排放不再管制內(納管排放至共同廢汙水處理廠)是否可公文通知？

(三)余委員瑞芳

1.如果是納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且無排放於地面水體者，則以園區納管標準為主，

不受本放流水加嚴管制，再請環保局妥予修正。

2.目前氨氮處理較為成熟的方法多為生物處理法，且本次管制方向僅有氨氮，其實可就

現有生物處理設施稍作改變因應。

3.目前金屬表面處理業多使用化學處理法，過去實場觀察各廠操作，藥劑量似乎都會加

有點過量，建議可就藥劑使用量合理化(源頭減量)來改善。另若有處理氰化物程序，通

常會用次氯酸鈉來氧化氰化物，而次氯酸鈉其實可以同時氧化氨氮，建議可從調整次

氯酸鈉加藥量，或適時調整氰化物及氨氮廢水處理流程著手改善。

4.若氨氮還有點高，就金屬表面處理業而言，可建議下列3種方式：

(1)運用折點加氯法，添加適量次氯酸鈉。

(2)運用電化學方法。

(3)運用離子交換樹脂方法：此方法成本較高，但為未來較推薦改善方式。經觀察中國

有些金屬表面處理業已實際運用離子交換樹脂及RO技術執行廢水回收至製程之技術

。

(四)史委員健軍

1.建議業者應先瞭解事業排放廢水之氨氮及硝酸鹽氮濃度，可由定檢報告、功能檢測報

告、歷年環保稽查紀錄等得知，如氨氮濃度＞30 mg/L則需進行改善。

2.改善方法建議優先檢討製程端是否尚有減量空間，採行原料替代、循環回收使用、作

業流程改善等措施。

3.高濃度氨氮廢液可評估委外處理，或採先暫存後再以微量在處理後水質可符合標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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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排入處理系統進行處理。

4.管末處理建議：(氨氮濃度高低、成本、用地需求、技術成熟度)

(1)高濃度氨氮(＞1000mg/L)可考慮物理回收方法，如氣提脫除法、汽提回收法、薄膜

蒸餾法等。

(2)氨氮濃度100~1000mg/L濃度可考慮生物處理、化學沉澱/結晶(磷酸氨鎂沉澱法)、生

物處理、吸附(沸石)等。

(3)氨氮濃度<100mg/L可考慮生物處理及化學處理法如折點加氯、臭氧氧化、電解氧化

、離子交換、吸附等方法。

(4)操作成本通常以生物處理最低，用地需求則以化學處理最少、物理處理次之，生物

處理則最大。

(5)如已設有好氧生物處理單元，可增加其曝氣強度(DO>2mg/L)、降低食微比、增長污

泥齡以促進硝化作用，達到削減廢水氨氮濃度目的，惟須注意硝化作用如引起硝酸

鹽氮過高情形，則需增設脫硝設施。

(6)如既設廢水處理設施為化學混凝單元，可依廢水氨氮濃度多寡採用化學沉澱 /結晶、

折點加氯、離子交換或吸附等程序。

(7)業者可依自身情況選用適當之處理程序。

(五)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廠

116年管制項目氨氮之後要做定期檢測，水污費項目是否也需定期繳納？

(六)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先前公會有請淡江大學康世芳教授做一份報告提供給中央參考，因此印染整理業沒有納

入中央氨氮的管制對象中，報告中檢測數值都低於中央的20 mg/L，簡報中調查資料印染

整理業有3家超過30 mg/L，如因為這樣將整個印染整理業納入管制對象應不合理，若一

定要管制，建議排除連續3次檢測都沒有超過管制標準的對象。

(七)源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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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的排放口的上游是桃園區，那桃園有同步嗎？

(八)九皇有限公司

1.目前本廠排放放流水的管制並沒有檢測氨氮項目，請問預計116年的時候，就會加管制

要加檢測氨氮項目嗎？

2.請問這邊是印染整理業，請問在116年時，一樣會是管制氨氮的管制對象，還是之後會

再發公文通知呢？

(九)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請問如果既設氨氮處理系統需要修改或是擴建，擴建的那部份是算新設還是改建?

(十)日尚企業有限公司

老師建議的部分，可以給文字檔嗎？

(十一)廣泉診所

請問後續檢測是每年自己委外民間合格業者做檢測嗎？

(十二)LOTUS

非直接排放不再管制內(納管排放至共同廢汙水處理廠)？是否可公文通知？

(十三)CHE121

請問位於自來水保護區外的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本身中央的放流水標準中沒有管制氨氮。

現在大漢溪加嚴管制後，流域內的前述印刷電路板製造業也會一併被列管氨氮嗎？

(十四)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書面意見)

1.「新北市大漢溪加嚴放流水標準」草案 逐條說明表，第四條之條文編號重複，後續條

文應為第五條及第六條。

2.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現行及預告草案之放流水標準，其部分附表之氨氮管制限值較標

準嚴格 ( 20mg/L或10mg/L )，「新北市大漢溪加嚴放流水標準」草案第五條「本標準

管制項目及限值」之內容，建議修正如下：

「第五條：本標準規定之水質項目及限值如附表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放流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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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本標準嚴格者，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放流水標準。」

(十五)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由於本會於多年前曾邀請淡江大學康世芳教授針對氨氮部分做過專案研究，依調查報告

顯示染整業所排放放流水之氨氮數值皆在20mg/L 以下，且環境部目前染整業的放流水標

準檢測項目亦無管制氨氮項目。針對新北市目前規畫氨氮的管制數值為30 mg/L，多數染

整廠並不會超標，但卻要增加檢測項目，考量目前國內的檢測機構量能不足之虞，僅徒

增廠商檢測困擾及檢測費用。建請新北市政府體恤產業艱困，本案可排除染整行業，以

利廠商生存。

(十六)本局回應

1.本次大漢溪氨氮加嚴措施，係考量大漢溪下游部分河段仍屬嚴重污染。經由完整水質

模擬模式評估後，加嚴對象需納入所有列管事業才能改善水質，尚祈諒察。

2.另有關廢污水納入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之事業適用規定部份，本局將參酌意見納入

後續草案修正參考。

3.有關管制對象及限值，依屆時實際公告規定內容為準。目前規劃管制方式，對象即放

流水承受水體為大漢溪流域之水污染防治法定義所有事業(僅不包含畜牧業、營建工地

、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且無排放於地面水體者)及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包含社區污水下水

道系統)，不分是否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新設事業於法規公告日起施行，既設

事業則於116年起執行。

4.經分析大漢溪下游河段水質仍屬嚴重污染，為改善淡水河系水質，本次管制範圍以新

北市轄內為主，桃園市範圍則尊重桃園市政府考量。

5.有關新設及既設事業定義，係依據事業本身實際營運日而定。若為已營運事業之既有

處理設施擴建，即為既設事業。

6.檢測部份亦應比照水污染防治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之

檢驗測定機構辦理。另申報內容亦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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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六、會議結論：本次會議各與會代表意見將納為後續修法參考。

七、散會：上午11時11分

-----以下空白-----

8
8



「新北市大漢溪加嚴放流水標準」研商會線上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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